
微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为规范我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工作，促进拔尖人才培养，

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1、除港澳台学生及外国留学生外，正常学制内已注册的非在职全

日制研究生（含新生）。 

2、硕博连读研究生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

家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直博

生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热爱集体、尊师爱校、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有益的集体活

动。 

5、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6、积极参加学术科研活动，具有很好的科学素养和较强的科研创

新能力。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当年国家奖学金的评定： 



1、在申请资料中弄虚作假； 

2、 因违反校纪校规受纪律处分； 

3、考试作弊或有抄袭、篡改、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4、在科研或临床工作中，违反工作程序，导致严重后果； 

5、考核学年度“助教”、“助研”考核不合格； 

6、考核学年度有必修课程考试不合格或专业选修课考试（考查）

不及格。 

三、评定程序 

与学院研究生奖助金评选程序一致，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确定拟获奖名单和等级，在学院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后上报学校。最

终获奖名单由学校公布为准。 

四、评分细则 

1、对于新入学的博士和硕士生，重点考察其与招生考试相关的成绩

及考核评价情况； 

2、在学术研究中有特别突出贡献者，经导师推荐，优先推荐参评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优先推荐：发表学院推荐的A+类学术论文一篇以上；

或有重要科技成果（须经有关部门认证）者； 

3、参评学生的学术特殊贡献被认定相同的情况下，参考《微电

子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奖助金评选办法》第七章评定细则中论文与

专利的综合加分从高到低依次推荐； 

4、综合加分中论文和专利只认定前两名作者和发明人（除导师

外的排序）。 

五、其他 



1、参评者的科研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中山大学； 

2、曾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学生，上次申报使用过的成果

材料此次不可再使用；研究生期间未用于参评的材料可累加使用。 

3、以正式刊出的论文为准，未发表但已录用的论文须有正式

录用证明，如编辑部有正式函件明确说明论文经作者修改后即可发

表。发表后，需要补交论文目录、首页。 

本办法由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由微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负责解释，自2021年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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